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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和法律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以权力义务为主要内容，由国家强制力保

证实施的社会行为规范及其相应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

（一）法和法律的概念

狭义的法律

广义的法律

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

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法
律
的
含
义 法的整体，即“法”。

‘‘[提示] 法并非是社会认可

‘‘



一、法和法律

（二）法的本质与特征

01

是统治阶级意志的

体现 

02

是由统治阶级的物

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03

是统治阶级整体意

志和根本利益

04

不是统治阶级每个

成员个人意志的简

单相加 

法的本质



一、法和法律

国家意志性 经过国家制定或认可才得以形成

强制性 凭借国家强制力的保证而获得普遍遵循的效力

利导性 确定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

规范性 明确而普遍适用

法的特征

（二）法的本质与特征



二、法的分类和渊源

（一）法的分类

划分标准 法的分类

内容、效力和制定程序 根本法和普通法

空间效力、时间效力或对人的效力 一般法和特别法 

内容 实体法和程序法 

运用的目的 公法和私法 

主体、调整对象和形式 国际法和国内法 

创制方式和发布形式 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二、法的分类和渊源

我国法的主要渊源 制定机关 

宪 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法 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法规 

行政法规 国务院 

地方性法规 省级、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 

自治区法规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

特别行政区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规章
部门规章 国务院各部委及直属机构 

地方政府规章 省级、较大市人民政府 

国际条约 国家之间 

（二）法的渊源

[提示] 我国不实行判例制度，最高法院所作的判决书只是一种非规范性法律文件，不能作为法的形式。 

1 我国法的主要渊源



二、法的分类和渊源

（二）法的渊源

2 法的效力范围

法的时间效力（1）

方式 具体内容

生效方式 （1）明确规定具体生效时间

（2）明确规定具体生效条件

终止方式 （1）由新法明确规定旧法废止

（2）在完成一定的历史任务后不再适用

（3）由有权的国家机关发布专门的决议、决定，废除

（4）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旧法自动终止

[提示]对该法实施以前的事件和行为有无溯及力——法从旧兼从轻原则。



二、法的分类和渊源

（二）法的渊源

2 法的效力范围

法的空间效力（2）

分类 具体要求

域内效力 全国范围适用 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除法律
有特别规定的外）

局部地区适用 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
规章，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

域外效力 原则 （1）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2）保护本国利益和公民权益

[提示]法适用于国家主权所及一切领域，包括领陆、领水及其底土和领空、驻外
使馆、境外飞行器、停泊在境外的船舶。



二、法的分类和渊源

（二）法的渊源

2 法的效力范围

法的对人效力（3）

A.属人原则。凡本国人，无论在国内、国外，均受本国法的约束。

    凡是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内一律适用中国法律，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中国公民

在国外的，仍然受中国法律的保护，也有遵守中国法律的义务。

B.属地原则。凡属本国管辖范围内，无论本国人、外国人，均受本国法的约束

    凡在中国领域内的外国人均应遵守中国法律。中国法律保护外国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

利、受教育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

C.保护原则。凡损害本国利益，无论侵犯者地域、国籍，均受本国法的约束。



二、法的分类和渊源

（二）法的渊源

法的效力冲突及其解决方式

A.根本法优于普通法。

B.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法律高于法规、法规高于规章、行政法规高于地方性法规。

C.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其属于由同一机关制定的法的形式，但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   

致的，适用特别规定。

D.新法优于旧法。其属于由同一机关制定的法的形式，但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

适用新的规定。

3

（1） 解决法的效力冲突的一般原则



二、法的分类和渊源

（二）法的渊源

法的效力冲突及其解决方式

A.当法律之间效力冲突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B.当行政法规之间效力冲突时，由国务院裁决。

C.当法律与授权制定的法规之间效力冲突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D.当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效力冲突时：

①同一机关制定的，由制定机关裁决。

②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效力冲突时，由国务院裁决。

③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

a.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b.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3

（2） 解决法的效力冲突的特殊方式——谁来做裁判



三、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

提示1：法律部门划分的标

准首先是法律调整的对象，

即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

提示2： 法律部门的划分不是

绝对的，可以有不同的标准，

可以交叉、重合，没有对错之

分，只有方便与不方便、合理

与不合理之分

概念：是指根据一定标准和原则

所划定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 

法律部门
与法律体系

（一）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的概念



三、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

社会法与社会法
法律部门

05

刑法法律部门

06

诉讼与非诉讼程

序法法律部门 

07

宪法及宪法相关法

法律部门

01

民商法法律部门

02

行政法法律部门

03

经济法法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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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现行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



四、法律关系

（一）法律关系的概念

调整行政管理关系而形成的法律关系 

调整因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 

法
律
关
系

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而
形成的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

经济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的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包括以下三类：



四、法律关系

1.法律关系主体

         法律关系主体又称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是指参加法律关系，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 。

（二）法律关系的要素

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 

主
体

公民（自然人） 

机构组织 

国家 

外国人及外国社会组织 

[提示] 任何一个法律关系至

少要有两个主体。因为最少

要有两个主体，才能在它们

之间形成以权利和义务为内

容的法律关系 



四、法律关系

2.法律关系的内容 

内
容

权利

义务

概念：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权益

表现：权利享有者依照法律规定具有的自主决定作出或者不作出某种行为、

要求他人作出或者不作出某种行为的自由。

法律关系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所担负的必须作出某种行为或者不得作出某种

行为的负担或约束。

（二）法律关系的要素



四、法律关系

2.法律关系的内容 

义
务 

积极义务

消极义务

以积极的作为方式去履行义务，如纳税、服兵役等 

以消极的不作为方式去履行义务，如不得毁坏公共财物，不得

侵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等 

法律地位平等，内容对等或不对等（例如个人缴纳个税）也有对等的（例如去商场买东西）

[提示1] 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法律地位平等、权利

与义务的内容对等或不对等 

[提示2] 权利和义务的保护：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

都受国家法律保障。 

（二）法律关系的要素



四、法律关系

3.法律关系的客体

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具体内容包括：

（二）法律关系的要素

物
满足人们需要，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并能为人们实现支配和控制的各种资源。如士地、矿藏
、水流、森林；也可以是人造物，如建筑、机器、等；但不包括阳光、空气、自然灾害等 

人身、人格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

智力成果 作品、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等

信息、数据、
网络虚拟财产

矿产情报、产业情报、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

行为 生产经营行为、经济管理行为、提供一定劳务的行为、完成一定工作的行为

‘‘提示：活人的整个身体不得视为法律上的“物”
不能作为物权、债权和继承权的客体

‘‘



五、法律事实

法律事件是指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法定情况或者现象。

法
律
事
实

法律事件

法律行为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现象

活动

自然现象（绝对事件）

社会现象（相对事件）

注意：任何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都要有法律事实的存在。

（一）法律事件



五、法律事实

特点:

1 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2 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

分为以下两种：

由社会现象引起的事实，如爆发战争等 

法
律
关
系

由自然现象引起的事实，如地震、洪水等 绝对事件 

相对事件 

（一）法律事件



五、法律事实

特点: 1 以法律关系主体意志为转移

2 能够引起法律后果

3 是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最普遍的法律事实

依据 分类

是否合法 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

行为表现形式 积极行为与消极行为

是否通过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行为与非意思表示行为

主体意思表示形式 单方行为与多方行为

是否需要特定形式或实质要件 要式行为与非要式行为

主体实际参与行为的状态 自主行为与代理行为

（二）法律行为



敬请批评指正！


